
 新北市政府102年度採購稽核缺失態樣

序號 依據法令 稽核缺失態樣 缺失次數

1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0條
開標或議價/決標主持人，未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

人員指派適當人員擔任。
31

2 政府採購法第46條

採購案「建議底價簽辦及底價核定單」未考量規

範、契約、成本、市場行情等因素逐項編列，或未

參考本府底價核定單範本、或參考本府範本卻未作

分析及填寫調整係數；或取最有利標精神評比後議

價，惟底價核定單「屬議價者廠商報價」欄位均未

填寫；或未見有機關首長批核之文字指示與授權文

件等相關書面資料。

27

3 政府採購法第61條

未於決標後一定期間內（自決標日起30日），將決

標結果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，並以書面通知各投標

廠商；或僅對決標廠商有發出書面通知，並未以書

面通知未得標廠商決標結果。

25

4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6條

驗收記錄未記錄案號；或驗收採檢討會方式辦理，

惟其會議記錄中均無載明案號、履約期限、完成履

約日期等事項，僅簡單記載案名、會議實監、地

點、出席人員、會議內容及廠商答覆。

23

5 政府採購法第71條

未依採購法或契約規定限期辦理驗收；或未由機關

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主驗，並通知接管

單位或使用單位會驗；或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為所

辦採購之主驗人。

22

6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2條

機關未於收到竣工書面通知之日起7日內會同監造

單位及廠商確定是否竣工；或監造單位未於竣工後

七日內，將竣工圖表、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契約規定

之其他資料，送請機關審核；或有初驗程序者，機

關未於收受全部資料之日起30日內辦理初驗；或機

關未於規定期間會同監造單位及廠商確認竣工。

17

7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8條

決標紀錄已記載案號、名稱、結果、得標廠商名

稱、決標金額、日期、評選結果及議價過程、決標

原則等相關事項，及經得標廠商代表簽認，惟無監

辦人員簽認；或決標紀錄內容未填寫係依據採購法

第52條1項何款規定辦理決標；或採購案因標價偏

低而宣佈保留決標，且於當次紀錄未載有「依政府

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

案件之執行程序」所規定之決標要件，應於確認最

低標廠商低投標價理由合理後，另行召開決標會議

宣佈決標並製作決標紀錄。

14

8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3條
未檢附核定底價簽陳、單價分析表、及預估數量；

或底價採購單位未經主管人員逐級核章。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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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依據法令 稽核缺失態樣 缺失次數

9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

3條

工作小組未擬具初審意見送評選委員會供參考；或

初審意見書內未載明工作小組人員之專長；或工作

小組之初審意見並未整理出個別廠商的差異處。

12

10 政府採購法第13條

採購金額均達公告金額以上，其紀錄上監驗人員未

簽名，或未敘明未派員理由，或監辦欄位有主會計

人員之簽章，惟無「有關單位」人員簽章。

10

11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

11條

評選會議紀錄無記載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、討論

事項之案由及決定、其他應行記載之事項等；或採

購評選會議最後一次會議記錄未於當次會議結束前

做成並予確認；或出席委員皆已超過全體委員之二

分之ㄧ，並針對評選總表內容完成簽認，惟並未就

評選委員會議各項程序執行及決議情形納入紀錄中

記載，如：是否有迴避情形、評分差異是否經確認

或採複評處理；或評選委員會會議紀錄中，對於請

假委員之記載未盡詳實。

10

12
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1

條

驗收結算證明書未於驗收完畢後十五日內填具；或

驗收結算證明書未有監驗人員簽認。
10

13 政府採購法第70條

未留有督導紀錄備查，僅有監造單位辦理不合格品

改正紀錄表；或各案均採府頒工程契約範本，其條

款並已明定廠商執行品質管理、環境保護、施工安

全衛生之責任，惟機關未依規定辦理工程品質督導

工作；或工程採購契約書並無訂定廠商應提報品質

計畫，亦未將「施工廠商品質管制規定」列為工程

契約附件，未明訂廠商執行品質管理、環境保護、

施工安全衛生之責任，並未對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

序及檢驗標準；或未善盡履約管理。

10

14 政府採購法第6條
違反法規規定，例如：對於機關之決定不得異議；

或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不得提付仲裁。
10

15 政府採購法第26條

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指定特定廠牌之規格或型號或

特定國家或協會之標準而未允許同等品；或招標文

件當中，均於估價單中指定校外教學地點為「○○

遊樂世界」及「○○博物館」，已提及特定商標、

商名，依工程會民國97年3月4日工程企字第

09700077920號函說明二「來函所述指定旅遊地點

為「六福村主題遊樂園」，屬廠商經營之遊樂區，

該案如係屬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違反政府採購法

第26條規定…」，有規格限制競爭之情形。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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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依據法令 稽核缺失態樣 缺失次數

16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

7條

未依規定置副召集人；或委員會副召集人擬由委員

互選產生，然評選紀錄並未見有產生副召集人過程

之相關記載；或評選委員會之召集人已指定人員擔

任，且未指定「副召集人」，惟評選會議紀錄之

「召集人」欄位卻為非該指定人員簽名，查該召集

人身份係「評選委員」，其相關文件及評選紀錄召

集人身分亦未載明經委員互選產生。

9

17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4條

未於議價前參考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訂定底價；或

採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，

其底價未於進行比價或議價前定之。

9

18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1條

開標紀錄記載不全，例如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日期

，上網日期等未填，流標原因未記載，流標時未製

作紀錄；或開標紀錄監辦欄位未有監辦人員簽名。

8

19 政府採購法第58條

最低標標價低於底價80%，未經分析逕行決標；或

未通知廠商期限內提出說明即逕通知繳差額保證

金；或未繳納差額保證金即決標而於決標後通知繳

納差額保證金。

7

20 政府採購法第72條

驗收紀錄未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；或規格不符契約

要求，未善盡驗收查證之責，且未依採購法第72條

規定辦理減價收受；或未製作驗收紀錄。

7

21 政府採購法第50條

開標時未辦理查詢投標廠商是否為拒絕往來廠商作

業；或撤銷決標有不符公共利益情形，但未經上級

機關核准。

7

22
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

監辦採購辦法第4條

監辦人員未經機關首長核准採書面監辦，即於紀錄

以「書面審核監辦」簽章。
6

23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

4條
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成違反規定。例如：評選委員並

無外聘專家學者；或補遴選之評選委員，未簽報機

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；或公告載明之外聘委員

與簽文陳述不符；或未經委員同意即逕聘之。

6

24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

7條

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未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；或

評選結果未通知未獲選之投標廠商。
6

25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

6條之1

採購評選委員會議評分表未依規定由委員簽名；或

各出席評選委員、工作小組皆於評選總表上簽名，

惟未將全部委員姓名、職業等事項載明於評選總表

內；或未記載個受評廠商名稱及標價。

5

26 政府採購法第37條

規定之資格與履約能力無關。例如：投標須知內規

定投標廠商須檢附○○認證；或資格訂定有不當限

制競爭之虞。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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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依據法令 稽核缺失態樣 缺失次數

27
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

監辦採購辦法第7條

監辦人員於完成監辦後未於記錄簽名；或無監辦者

，記錄未載明符合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

採購辦法第5條之特殊情形；或監辦人員完成書面

監辦後，未於紀錄上載明「書面審核監辦」等字

樣；或監辦人員於完成監辦後於紀錄蓋章，惟應以

簽名為之。

5

28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

6條

評選委員因故未出席會議，惟臨時由其他委員代理

出席；或公開評選會議紀錄未就「評分有明顯差異

，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，由本委員會決議之」

部分予以紀錄。

5

29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

6條

評選委員之簽核，未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

採購規範第九點(二)採密件方式辦理。
4

30 政府採購法第36條 廠商之基本資格訂定與採購案之實際需要有落差。 4

31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條

認定採購金額之方式錯誤，例如：1.分批辦理採購

，未依各批合計總金額認定其採購金額；2.未將含

有選購或後續擴充項目金額計入；3.將預算金額誤

以採購金額填列。

3

32 政府採購法第22條

採購案行政作業3個月餘，緊急事故發生後至簽辦

採購，核准採購、決標、簽約，時間相隔甚久；或

未敘明契約變更案符合該款之情形；或設計單位於

設計階段即應已先行勘查工址現場，妥為設計開挖

方式，而非俟決標後再行辦理變更設計，是以本案

工程新增鋼軌樁打設工項部分，應非屬「未能預見

之情形」，逕洽原得標廠商辦理議價之要件，爰該

次契約變更引用該款規定逕洽原得標廠商辦理議價

，核有失允當。。

3

33
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

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

特殊情形未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不派員監

辦。
3

34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

9條

評選會議紀錄未就委員會決議記載是否經出席委員

過半數同意。
3

35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85條

案件決標後，未將決標結果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

商；或決標結果雖依規定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，

惟未包括施行細則第85條規定之全部事項；或採購

案無法決標，機關未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無法決

標之理由。

3

36 政府採購法第63條

勞務採購案合約書僅描述工程地點、價金、合約終

止、乙方辦理事項、付款方式、逾期責任終止合約

權，施工安全等事項規定，對於廠商工作事項或應

給付標的、履約監督、品質管理、查驗、測試或驗

收之程序及期限、保固或維修之期限及責任、保

險、付款條件等重要履約事項皆未規範。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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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依據法令 稽核缺失態樣 缺失次數

37 政府採購法第34條
招標文件未於公告前保密；或保留決標之採購案，

底價保密未周全。
3

38 政府採購法第4條

採購主辦機關係屬社團法人，案之經費受新北市政

府○○處補助，補助經費比例均超過50%，且補助

金額超過公告金額以上，應依前開規定於辦理開

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驗收時受新北市政府○○

處之監督，惟未見相關監督文件。

3

39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4條
無初驗之採購案，機關未於接獲廠商通知可驗收程

序後30日內辦理採購案之驗收。
2

40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

8條

未於採購評選委員會成立時，一併成立工作小組；

或工作小組人員皆未有採購專業人員資格。
2

41 政府採購法第47條

採購案之招標公告為未訂有底價，據機關表示係屬

訂定底價確有困難或特殊案件，故未訂底價，惟機

關並未於招標文件中述明未訂底價原因。

2

42 採購契約要項第25條
契約書對於服務費用給付條件、給付方式、履約之

期程無詳細規定。
2

43 政府採購法第12條

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、決標時，未報

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；或未於規定期限內(5日前)

檢送相關文件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。

2

44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

3條

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、評選標準及評定方式，除有

前例或條件簡單者外，未由採購採購評選委員會訂

定或審定，僅由主辦機關承辦人員逕行擬定。

2

45 政府採購法第62條
採購案決標資料未於決標日起30日內將決標資料彙

送至主管機關。
2

46 政府採購法第74條 招標文件有廠商不得異議之規定。 2

47 政府採購法第75條
廠商以書面提出異議，機關僅以電話答覆異議廠商

，未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提出異議之廠商。
2

48 政府採購法第51條 未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條件，審查廠商投標文件。 1

49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8條
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辦理議價/決標，未於3天前報

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。
1

50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3條
採購之驗收，有初驗程序者，機關於初驗合格後未

於20日內辦理驗收，並做成驗收紀錄。
1

51 政府採購法第14條

分批採購，例如：經辦理3次招標結果，僅決標4區

，未決標之12區○○車輛維修保養，未續辦公告招

標，而係以零星小額採購逕洽廠商維修方式辦理。

1

52
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

及計費辦法第29條

建造費用應按各級距所示服務費用百分比累退計算

，非以級距之最高上限直接計算服務費用。
1

53 政府採購法第107條 採購相關文件未予保存完整。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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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 政府採購法第76條

採購案招標公告「申訴受理單位」欄位內容係登載

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住址、聯絡電話及傳

真資料，而非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相關資訊。

1

55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2條

採購案底價簽辦及底價核定單之調整係數及分析說

明雖已填寫，惟建議底價卻與預算金額相同，未依

比例調整。

1

56
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

業辦法第10條

押標金有效期未較招標文件規定之報價有效期長30

日。
1

57 政府採購法第7條 採購案之屬性歸類錯誤。 1

58
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0條

之1
未以書面或審查會方式辦理勞務驗收。 1

59 政府採購法第41條
機關對廠商所提之疑義未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日期前

以書面答覆廠商。
1

60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

3條之1

工作小組擬具之初審意見報告資料，僅由小組成員

審查，未經開會討論，且初審意見未送評選委員參

考，工作報告亦未提評選委員會討論及列入紀錄。

1

61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8條 採減價收受事宜，未檢討相關懲罰性違約金。 1

62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5條 驗收程序延期，未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 1

63
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

業辦法第25條
保固保證金逾越預算金額3%。 1

64 採購契約要項第45條

逾期違約金未以契約價金總金額之20%為上限；或

未於契約書中訂定「違約金，以契約價金總額之百

分之二十為上限」之規定。

1

65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6條 價格納入評分，惟其所佔總滿分之比率低於20%。 1

66
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

業辦法第15條
履約保證金之額度逾越預算金額10%。 1

67 政府採購法第45條 未依招標文件公告時間辦理開標。 1

68
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

採購認定標準第4條第1項
訂定招標之基本資格，已逾法令規定範疇。 1

69
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

採購認定標準第2條

採購案之投標資格為應具備曾完成各級學校「校外

教學」承做經驗者，查機關辦理採購於規定投標廠

商之資格時，應不以其需具有完成該招標標的者為

限。

1

70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1條 開標後審查結果，逾決標10日通知廠商。 1

71
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

招標辦法第3條

未於簽文敘明第1次公告未能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

面報價或企劃書者，改採限制性招標，即於第1次

招標(未達3家廠商)當場改採限制性招標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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